
 

公民黨對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的初步意見書  

香港機場管理局在 2011 年 6 月發表《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》，諮

詢公眾意見。鑑於政府及機管局公佈的資料不全，公民黨只能基於現有資

料發表初步意見如下：  

基本立場：  

  

1.       公民黨認為本港機場及航運業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一環，維持機場

及航運業的競爭優勢不僅對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，更對於保持香港的國際

聯繫和文化視野起著關鍵的作用。  

  

2.       香港機場未來發展的選項必須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，即一方面促進經

濟發展，亦同時能提升環境質素和滿足社會公義的要求。  

  

3.       由於機場發展是投資鉅大和對經濟、就業和民生影響深遠的基建項

目，特區政府有責任統籌各有關政策局、部門和各公營機構（包括機管局

和港鐵），開誠佈公，嚴格按照《里約宣言》的指引，將所有可能選項和

正反論據全部公開，避免讓少數利益相關者壟斷資料或發言權，賦權公民

社會積極投入尋找共識，才能促成有效的公眾參與和令社會大眾信服的公

平決策。  

  

關鍵資料：  

  

經過個多月來的討論，公民黨認為政府和機管局必須從速補足下列資料和

回應質疑，始能令諮詢過程繼續推前：  

  

1.       公開《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》（「大綱」）所有有關的顧問

研究和報告全文，包括「大綱」內列出的 9 份顧問報告和未有列出的相關

報告；  

  

2.       香港確要保持航空的競爭力，但擴建機場是否唯一或最有效手段？赤

鱲角機場是否可以騰籠換鳥，改良航班、航權、空域、空管技術和產業組

合，維持優勢和增加產值?  為甚麼這些不同手段的可行性沒有在「大綱」內

詳細交待？  

  

3.       政府曾否獨立探討上述「聰明增長」 (smart  growth)的選項，而非單

純倚賴機管局作為利益相關者的意見？如有，請公開研究報告﹔如沒有，

政府會否從速開展研究，作為選項諮詢市民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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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    政府和香港機管局多年來定期参與珠三角五機場的聯席策略會議，會

議內容有助公眾評價機場發展的選項，政府可否將有關文件全部公開？  

 

5.  政府曾否探討如何與珠三角其他機場整合資源？例如，參照現時香港

機管局管理赤鱲角和珠海兩個機場的模式 1，與澳門當局商討由香港機管局

共同營運澳門機場，充份利用港珠澳大橋連接香港機場、澳門機場和珠海

機場的優勢，用盡這些基建和現有跑道（共四條）的潛力， 從而發揮最大

的協同效應? 

  

6.       參照世界銀行和歐盟有關評估基建項目的指引，當比較不同選項的優

劣時，必須計算「經濟內部回報率」，否則難以定奪那項投資應該優先，

為何機管局文件故意省略 2
?   若果按照「經濟內部回報率」比較，《香港國

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》的方案一  (維持雙跑道但加建設施，投資 234 億元

（以付款日價格計算則為 425 億元） ) 是否比方案二  (興建第三條跑道，投

資 862 億元(以付款日價格計算則為 1362 億元)) 優勝3
? 

  

7.       由於機管局須倚賴政府以撥款或担保借貸的方式填補資金缺口，

政府是否有計算若把 628 億元 (即方案二與方案一的差額 )  投放在房屋、醫

療、教育或其他基建上 (例如回購西隧或領滙 ) 所產生的經濟價值，然後再

將方案二與方案一公平比較? 

  

8.       參 照 世 界 銀 行 和 歐 盟 有 關 評 估 基 建 項 目 的 指 引 4， 計 算 「 經 濟 淨 現

值」時必須把「界外成本」 (即把項目對社會、健康和環境的影響換算為金

額成本) 從經濟價值中扣除。但根據機管局披露的文件，為何它只計算「直

接、間接及連帶經濟貢獻」，對「界外成本」隻字不提?  

  

9.       對倫敦希斯魯機場第三條跑道的評價，英國運輸部估計能為用家、企

業和政府創造 115 億英鎊經濟價值，但扣除由噪音、空氣污染、交通 擠

塞、碳排放、基建配套等界外成本共 165 億英鎊後，「經濟淨現值」是負

50 億英鎊，項目由可行變不可行 5。《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》聲稱

「第三條跑道創造 9120 億元經濟淨現值」的結論並大事宣傳，但 9120 億

元其實只是「預期經濟貢獻」而非「經濟淨現值」。政府是否默許機管局

誤導公眾？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機管局在 2 0 0 6 年與珠海市政府簽訂協議，負責管理珠海機場 2 0 年  
2 機管局《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》第 41 頁 
3 機管局《香港國際機場 2 0 3 0 規劃大綱》，按 2 0 0 9 年價格計算，方案一的經濟淨現值為 4 3 2 0 億元，方案

二為 9 1 2 0 億元  
4  Wo r ld  B a n k ,  TR N - 5  t o  TR N - 2 6 ,  “E c o n o m i c  E v a lu a t i o n  N o t e s ” ;  E u r o p ea n  C o m m i s s i o n ,  “E v a lu a t i n g  
S o c i o - ec o n o m i c  d ev e lo p m en t ,  S o u r c eb o o k :  C o s t - b en e f i t  An a l y s i s ” .  
5  N e w E c o n o m i c s  Fo u n d a t i on ,  “G r o u n d ed  –  A n ew a p p r o a c h  t o  ev a lu a t i n g  Ru n wa y 3 ” ,  p . 1 5 ,  Ap r i l  

2 0 1 0  

 



 

10.      鄭汝樺局長一方面強調「發展與環保要平衡」，另一方面機管

局拒絕在項目拍板前進行策略性環評，一切環境紓緩及補償方案均欠奉。

如此一來，用以「平衡」的天秤上只有一面倒的開發砝碼，另一邊卻空空

如也，市民根本無從評價。此舉是否違反程序公義，並加深社會矛盾? 

  

11.     這是特區史上最大的基建項目，對全港牽一髮動全身，例如過千億元

的港深機場鐵路是建是停?  機場客運量若在 2030 年時真要增加一倍，是否

要多一條鐵路進入市區?  空氣污染倍增後東涌能否如期發展而不危害公共健

康?  東涌、馬灣、荃灣、深井、屯門的樓價會否因噪音污染應聲下跌？機管

局和空運業會否就市民損失設定賠償計劃？政府可否就上述疑問提供答案? 

  

12.     為何一個關乎經濟、就業、民生和交通政策，超越機管局權限的項

目，並非由政府主持公眾諮詢，反而由有利益衝突的機管局主持？此舉會

否削弱公眾對諮詢程序公正性的信心?   

  

 

2011 年 7 月 19 日  

 

 




